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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

国际业务规定

主送：各营业部及驻外办事处 发件方：天航市场销售部国际业务室

签发人：方叶松 拟稿人：张莹莹 经办人：王超

抄送：天航（财务部） 发布对象： 营业部、驻外办事处 □代理人

发布方式：□销售终端 电子运价手册 电子邮件

关于修订下发《天津航空国际/港澳台地区航
线经郑州中转服务标准及处理流程业务通告》

的通知

各业务单位：

为进一步打造天津航空统一的国际/中国香港、中国澳门、

中国台湾地区（以下统称“国际/港澳台地区”）中转业务体系，

提高国际/港澳台地区自营航班销售水平，提升航线的竞争优势，

在郑州机场提供国际/港澳台地区航班中转住宿服务，现针对天

津航空经郑州中转国际/港澳台地区航线中转业务进行规范，特

此下发《天津航空国际/港澳台地区航线经郑州中转服务标准及

处理流程业务通告》，请市场销售部、地面服务部各业务单位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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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执行。

本文件自 2023 年 6 月 5 日起生效，原业务通告于本文件生

效之日起废止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：1.天津航空国际/港澳台地区航线经郑州中转服务

标准及处理流程业务通告

2.国际/港澳台地区航班中转服务流程—员工版

3.国际/港澳台地区航班中转服务流程—旅客公告

4.旅客投诉处理建议

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销售部产品与电商中心

2023 年 6 月 5 日

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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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航空国际/港澳台地区航线经郑州中转服
务标准及处理流程业务通告

为进一步打造天津航空统一的国际/港澳台地区中转业务体

系，提高国际/港澳台地区自营航班销售水平，提升航线的竞争

优势，在郑州机场提供国际/港澳台地区航班中转住宿服务，现

针对天津航空经郑州中转国际/港澳台地区航线中转业务进行规

范，特下发该业务规定。

一、通用规则

（一）适用航班类型

天津航空国际/港澳台地区航班郑州中转服务，是指国际/

港澳台地区航班由天津航空实际承运，并与国内、国际/港澳台

地区航班于郑州机场中转的旅客可享受的中转保障服务，国际/

港澳台地区包机航班除外（以邮件通知为准）。

（二）适用客票类型

中转客票，国内段客票须与天津航空承运国际/港澳台地区

段客票在郑州机场衔接, 票证不限；

（三）适用舱位

所有天航国际/港澳台地区航班正常付费旅客舱位及金鹏俱

乐部免票兑换舱位、O 舱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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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中转衔接时间

郑州机场国内转国际/港澳台地区、国际/港澳台地区转国

内、郑州机场国际/港澳台地区转国际/港澳台地区最短衔接时

间均为 120 分钟。

二、国际/港澳台地区中转服务保障内容

国际/港澳台地区航班于郑州机场中转可提供一晚免费住宿

包含早餐。

（一）行李服务

1.手提行李、托运行李标准

（1）持有天津航空国内转国际/港澳台地区航班联运客票

的旅客，国内段客票（不区分承运航司）手提行李、托运行李

标准均参照客票所列国际/港澳台地区段标准执行。

（2）分开购买天津航空国内段和国际/港澳台地区段客票

的中转旅客（不区分国内转国际/港澳台地区和国际/港澳台地

区转国内），国内段客票的手提行李、托运行李标准按照其客票

所列舱位，参照所属承运人相关规定及标准执行。

2.特殊行李规定

如旅客有特殊行李需要运输，须同时符合天津航空及衔接

段其他承运人（如涉及）的相关规定，航空公司方可予以承运。

如涉及收费，则收费标准按不同航段分开执行，两段承运人各

自收取特殊行李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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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中转住宿

天津航空联合郑州机场为中转国际/港澳台地区航班的旅客

提供中转住宿服务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1.适用旅客类型

搭乘天津航空承运国际/港澳台地区航班的旅客在郑州机场

中转的旅客

2.适用条件

（1）适用范围内且满足中转衔接时间 4-48 小时内

（2）各类优惠票、免票兑换专用舱位（O 舱/J 舱/S 舱）

客票：常旅客积分兑换客票以及里程升舱客票可正常享受中转

住宿服务，其 O 舱旅客亦可享受中转住宿服务。

（3）郑州机场提供免费住宿服务含早餐。如旅客需提出超

越入住标准要求可满足旅客要求，但涉及差价部分由旅客自付。

3.服务标准

国际/港澳台地区中转住宿标准

旅客类型 住宿标准

搭乘国际/港澳台地区航班的旅客在

郑州机场中转的旅客
经济型协议酒店含早餐，2人/间

备注：

1.原则上按照旅客等级从高到低依次安排的标准进行保障。

2.按照当地协议签署的酒店星级从高到低依次进行保障。

3.当旅客舱位和身份发生重叠时，以所获得的最高酒店住宿星级为准进行保

障。

4.原则上 12 岁以下的儿童、婴儿不单独安排房间，和同行人员同住，以系统

最终审核为准。

5.如旅客提出超越上述入住标准要求，可满足旅客要求，但涉及住宿差价由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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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自付。

6.如发生经济舱或高端旅客协议酒店已满无法保障等特殊情况，征得旅客同意

后可交由协议酒店安排外送旅客前往同档次其他酒店入住，如旅客不同意，旅客自

行安排后续住宿（不提供现金补偿）。

8.对于特殊要求单间的经济舱旅客（如外籍人士、有宗教信仰的旅客），可在

申请成功后根据信息自行联系酒店，如酒店资源充足，补足差价后入住。床位差额

以酒店前台报价为准。

4. 不正常航班处理

（1）免费住宿旅客，如航班变动导致连续住宿的，原则上

以不正常航班保障住宿为准;

例：某旅客购买 9 月 12 日天津-郑州转 9 月 13 日郑州-悉

尼航班公务舱，正常安排 9 月 12 日郑州郑州机场商务酒店免费

住宿一晚。

但旅客到达郑州后，后段郑州-悉尼航班因航空公司原因调

整到 9 月 15 日执行，则在此情况下天航按照旅客不正常航班处

置标准为旅客保障 9 月 13 日及 14 日晚的住宿及对应的餐食。

连续住到 9 月 15 日乘郑州-悉尼航班成行。

在此情况下，9 月 12 日住宿由郑州机场中转保障住宿，9

月 13 日及 14 日保障至我司签署协议酒店住宿费列支不正常航

班住宿费。

（2）如不正常航班导致旅客住宿发生变化，如旅客原申请

住宿因航变导致发生变化，自行通过原申请渠道变更/退订。非

承运人原因航变产生额外住宿费用由旅客自理，承运人原因航

变导致产生额外住宿损失可按转单原则转至 VOC 评估处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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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由于市场计划性航班变动或当日运行航班变动导致的

中转旅客食宿、交通保障问题参照天航现行不正常航班服务保

障标准进行处置。

（4）因承运人原因导致的航班计划性取消，导致需安排旅

客住宿的，参照天航现行不正常航班服务保障标准进行处置。

因承运人原因航变导致旅客产生额外住宿损失可转 VOC 评估处

置。其他情况按市场部值班员决策处理。

备注：以上邮件作为财务报销备案依据。

（三）预定方式

（1）微信搜索小程序“中转通”点右上角选择服务机场选

择郑州——页面中部选择国际住宿，根据提示拨打郑州机场中

转热线 18037141213/0371-58566851（服务时间为每天早 8 点-

晚上 10 点）进行预约，旅客持预定短信入住。

（2）避免旅客落地后酒店无房或等待时间过长影响服务体

验，满足标准住宿需求的中转散旅客至少需在首段航班起飞前

48 小时进行预订。

（3）旅客申请成功后，如有变动需要重新申请，以郑州机

场答复为准。

三、特殊情况规定及处理

暂不提供无陪儿童旅客、担架旅客、吸氧旅客、32 周-36

周孕妇、无人陪伴 WCHC 轮椅旅客以及小动物运输等中转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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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其他特殊旅客（视力或听力有障碍、病患旅客、残疾

旅客）的中转运输必须提前 24 小时申请，并经各航段承运人同

意且有成人陪伴情况下方可运输。

特殊旅客购票及中转服务保障按照《天航国际及地区航线

舱位设置及管理规定》和现行《地面服务手册》中相关规定执

行；国内段航班如为其他航司或地面交通，按照实际承运人相

关规定购票和中转保障。

如中转保障服务若有变动，请以最新业务通告为准。

本文件未明确说明的情况，经一线、客服席评估仍需为旅

客安排本业务通告上述服务内容且需我司承担费用的，请示市

场部值班员进行决策，报销材料中增加请示邮件作为依据。

四、其它说明

住宿保障及中转引导本规定仅根据购票舱位区分保障等级，

高端旅客（VVIP、VIP、金鹏白金卡、国际/港澳台地区段公务

舱、CIP、金鹏金卡、金鹏银卡）预定服务按现行标准执行；后

期如相关规则调整，则按最新规定执行。

若高端旅客接受目前保障酒店自愿入住，可根据预订方式

自行申请。

地面保障投诉转单原则：如因未向符合住宿条件且已申请

酒店的旅客提供酒店住宿、或未及时接到旅客等所产生的投诉，

可联系郑州机场中转科王主管 1262234345@qq.com，电话：

mailto:可联系郑州机场中转科王主管1262234345@qq.com


天航市销 GSIS23011

9

13525536966。

其他涉及地面保障包含不正常航班问题将由 VOC 转由地服

部投诉单元（席位名称：天航服务指挥席 1）负责对接代理单

位继续调查并对接旅客处理。

旅客对服务标准的投诉可转单市场销售部产品与电商中心

处理。

本文件自 2023 年 6 月 5 日起生效，原文件于本文件生效之

日起废止。

如本文件后续修订或增加其他内容，则须邮件会签相关业

务单位同意，公文呈报按如下原则：保障流程调整优化呈报至

市场部第一负责人，保障规则调整呈报至市场副总裁。

本文件最终解释权归属市场部产品与电商中心，联系人：

张莹莹，联系方式：022-5900120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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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国际/港澳台地区航班中转服务流程（员工版）

（模板，可适当修订）

项目 保障内容 操作流程
公务舱及金鹏

贵宾卡旅客

普通经济

舱旅客

不正常航

班旅客

中转

住宿

天航协议

酒店
按天航使用条件

酒店提前

预订

散客旅客最晚在首段航班起

飞前 24-48 小时进行预订，

如有问题拨打郑州机场中转

热 线 18037141213/0371-

58566851（服务时间段为每

天早 8点-晚上 10 点）

人工引导

【地服人员】：廊桥口或远机

位到达口【持中转引导标

识】引导旅客

酒店接机 具体以酒店提供为准

酒店送机 具体以酒店提供为准

不提供接

送机服务

酒店的车

辆安排

如旅客入住不提供接送机的

酒店，自行乘坐网约车或出

租车往返机场及酒店。

行李

服务

按票规执

行
按业务通告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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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国际/港澳台地区航班中转服务流程—旅客公告

郑州 地区国际/港澳台地区航班中转服务流程（散客旅客须知）

（模板，可适当修订）

项目 子项目 服务内容

公务舱及金

鹏贵宾卡旅

客

普通经济

舱旅客

不正常航

班旅客

住宿引

导

（无）

旅客引导
按机场引导标识自

行前往

行李提取 行李提取区提取

值机手续办

理

至国际/港澳台地区

航班出发大厅办理

人工引导

酒店预订

工作人员在廊桥口

或远机位到达口引

导、提供咨询并协

助预订酒店

标识牌引导

【旅客】按机场引

导标识自行前往柜

台

郑州机场中

转服务电话

0371-58566851

酒店联系方

式

拨打郑州机场中转

热 线

18037141213/0371-

58566851（服务时

间段为每天早 8 点-

晚上 10 点）进行预

约。

行李服

务
以客票销售时咨询及值机柜台咨询为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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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旅客投诉处理建议

一、各类原因无法安排旅客入住免费中转酒店，旅客要求

额外赔偿。

答复：由于中转酒店保障房间数量有限，采取先到先得原

则。此外，中转酒店住宿不是客票必须包含的服务项目，仅是

天航为方便中转旅客而额外提供，并未与任何航线价格产品打

包销售。旅客没有为此项服务支付任何费用，旅客为购买机票

而支付的票价及税费中均不包含此项服务。

二、旅客强烈要求、再三恳求天航保障住宿的，一律婉拒。

答复：参考问题一；

三、旅客对免费酒店住宿条件不满，要求赔偿或其他诉求

的。

答复：郑州机场与服务商签订的标准协议，酒店服务内容

以酒店告知为准，酒店在提供服务期间出现的任何问题，天航

与郑州机场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
